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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发中毒事件增多，应引起重视 
2001年 8月 24卫生部、教育部、公安部联合召开了“加强学校食

品卫生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”，会议根据近来我国中毒事件高发的形

势，提出了控制危害的建议。卫生部 2000年共收到重大食物中毒报告
135 起，6237 人中毒，135 人死亡；2001 年上半年共发生食物中毒事
件 15起，1128人中毒，4人死亡。2001年公安部共收到特重大食物中
毒事件 9起，582人中毒，2人死亡。 
最近，突发中毒事件明显增多，应引起各方重视。这些事件的发

生与有毒化学品管理不善、不重视劳动生产等有直接关系。所以，有

关管理部门及企业，要重视安全生产，预防毒物危害事件的发生。如：

2001年 5月 26日上午，湛江市某公司的一储罐内的数吨氯磺酸因雨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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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入罐内，与氯磺酸反应后产生大量的硫酸雾和盐酸雾，下风向居住

者吸入后有不同程度的咽干、胸闷、头晕、气促和恶心等症状，造成

64人中毒；2001年 5月，江西某地 200余人毒鼠强中毒；2001年 6月
30 日，儋州市某公司氯气泄漏而引起 32 人中毒；2001 年 7 月，内蒙
古 10人毒鼠强中毒，死亡 3人；2001年 8月 3日，兰州市某废品金属
回收公司氯气泄漏，氯气扩散到四周居民区，60余人中毒；⋯⋯ (SCY) 

 河北省 CDC成立，设立中毒控制部门 
河北卫生防病机构进行了重大的改革，由原分布在保定、石家庄

的 5 个省级卫生防病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
新的机构已于 2001年 8月 21日在石家庄正式挂牌成立。  
通过这次调整，优化了疾病控制资源，理顺了个部门之间的关系，

能够更好的适应新形势对疾病控制工作的需要。调整后的 CDC设立了
独立的中毒控制科，负责河北省中毒控制网络的管理、中毒情况监测、

职业性急慢性中毒的诊断、重大中毒事件的应急、解毒药物储备及中

毒宣传教育等职责。 
调整后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河北分中心转由河北

省 CDC负责协调联系。                  (SCY) 

 台湾中毒控制交流团访问中毒控制网络 
2001年 7月 26日至 31日，应中心邀请，由董事长彭芳谷率领的

台湾毒物防治发展基金会两岸学术交流团一行五人到北京、河北等地

访问。代表团成员由台北荣民总医院中毒控制中心、台北医学大学、

成功大学、高雄医学院附属中和医院等单位的中毒控制相关专家组成。 
代表团的五位成员就中毒控制、毒物危害等主题在预防医学科学

院举行了报告会。 
代表团还访问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应急中心、河北省疾

病控制中心、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分中心河北分中心及

石家庄网络医院（石家庄急救中心）。通过这些活动，台湾同行对全国

中毒控制体系有了很深的印象。 
通过这次交流，加强了全国中毒控制体系与台湾同行的联系，双

方在加强中毒控制方面达成了共识。 
在未来，中心还要组织网络单位开展两岸间中毒控制有关的学术

交流活动，以便提高工作水平，并促进两岸合作关系。   (SCY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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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伤害学术交流会在银川召开 
由暨南大学医学院和宁夏自治区疾病控制中心联合举办的“第二

届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学术会议”于 2001年 8月 8~9日在银川市举行，
来自全国的近百位代表参加了会议。 
会议对我国伤害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，并就伤害有关

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。 
中心主任吴宜群教授在大会上做了“中毒控制与中毒控制网络”

大会发言，我国中毒控制工作近年来取得的进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

注。中心毒物检测部李晓华主任在会上就“中毒检验技术”进行了交

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(SCY) 

 近期热点 — 霉变大米 
近日，我国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湖南等地市场上查出“毒大米”

数百吨，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，国家卫生部、相关省政府的有关部

门也布置对大米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拉网式检查，开展大米市场的专项

整治行动，查处劣质大米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。 
根据部分省公布的“毒大米”样本检验结果，所抽检样本的黄曲霉

毒素 B1的含量均严重超标。 
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菌产生的活性物质。黄曲霉菌是真菌的一种，

普遍存在于空气和土壤中，在有氧、温度较高和潮湿的条件下容易生

长，易在花生、玉米、大米、小麦、大麦、棉籽和大豆等农产品上生

长，使之霉变。黄曲霉素对食品原料和成品的污染是一个广泛存在的

问题。我国南方地区、印度、美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粮产品中黄曲

霉毒素污染率均较高。 
早在公元前 1 世纪就有因食用霉变的谷物引起某些疾病、导致孕

妇流产、畸胎的记载。霉变的饲料可使家畜的生长减缓、出现畸胎或

死亡。但在早期的研究中，并未考虑到发霉的食物对人体的长期影响，

直到本世纪 60 年代，英国一家农场的 10 万只火鸡食用霉变的花生粉
后，相继在几个月内死亡的事件发生后，研究人员才发现有些霉菌毒

素不仅具有很强的毒性，而且也是重要的致癌物质。 
目前已分离出的黄曲霉毒素有 10多种，它们包括黄曲霉毒素 B1、

黄曲霉毒素 B2、黄曲霉毒素 G1、黄曲霉毒素 G2等。其中以黄曲霉毒

素 B1的毒性最强，且有强烈的致癌作用。黄曲霉毒素的急性毒性主要

是肝脏损害，造成肝细胞变性，脂肪浸润、胆管增生等。黄曲霉毒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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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引起家禽、鱼类、家畜和其他动物的肝癌等肿瘤，而流行病学调

查发现在粮油、食品受黄曲霉毒素污染严重的地区，人类肝癌发病率

也较高。国际癌症研究所将黄曲霉毒素确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。鉴于

黄曲霉毒素具有极强的致癌性，世界各国都对食物中的黄曲霉毒素含

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。我国黄曲霉毒素的最大允许量：玉米、花生及

其制品：20μg/kg；大米和食用油脂（花生油除外）：10μg/kg；其他
粮食、豆类和发酵食品：5μg/kg；酱油和醋：5μg/kg；婴儿代乳品：
0μg/kg。 
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严重的食品后可出现发热、腹痛、呕吐、

食欲减退，严重者在 2～3周内出现肝脾肿大、肝区疼痛、皮肤黏膜黄
染、腹水、下肢浮肿及肝功能异常等中毒性肝病的表现，亦可出现心

脏扩大、肺水肿、甚至痉挛、昏迷等症。 
对疑为黄曲霉毒素中毒者，应立即停止食用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

食物，如中毒症状比较轻，只有恶心、呕吐、头痛、头晕等表现，且

一般状况比较好，只要停止食用，症状就会逐渐消失，一般不需要特

殊治疗。如果症状比较重，应立即送医院治疗。 
霉变大米色泽发黄、表面粗糙、易碎，霉变严重者呈褐黑色，有

异味。这些大米经去皮、漂白、抛光、添加矿物油等处理后，米粒细

碎、有油腻感，仍有轻微的霉味。 
黄曲霉毒素在水中溶解度低，耐高温，花生炒制后可使得黄曲霉

毒素的量减少 40-60%，在碱性溶液中黄曲霉毒素易于被降解，所以有
用氨水处理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动物饲料的报道。但在一般的烹调条

件下不易被完全破坏。控制黄曲霉毒素危害的最根本措施是改进粮食

产品的生产、储运条件，防止粮食霉变的发生，同时要严禁生产、加

工、销售有毒霉变大米。一旦发现立即销毁。同时也要加大宣传力度，

提高广大市民对霉变大米的识别，不食用霉变大米。     (BY) 

 事故回顾 — 山西假酒中毒事件 
1998年 1月 26日，山西朔州市平鲁区人民医院接诊一例 36岁的

男性患者，患者的症状为咳嗽、胸闷、气短伴头晕、乏力，查体未发

现阳性体征，胸片见肺纹理增粗，以支气管炎予以治疗。患者病情进

展迅速，短时间内出现恶心、呕吐、头疼、视物不清、呼吸困难，再

次就诊，询问病史得知患者于 1月 25日晚餐饮散白酒 50ml，检查发现
双侧瞳孔散大、对光反射消失，之后相继出现烦躁不安、昏迷，终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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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吸衰竭抢救无效，于当晚八时死亡。当天另有五名出现类似症状的

患者先后在入院后不久不明原因死亡。随后发现与第一例死者同桌饮

酒的两人也出现类似症状，由此产生疑点，经详细了解得知他们在发

病前均饮散白酒 150~300ml 不等。临床考虑为酒精中毒。检测发现，
死者所饮酒中所含的甲醇超过国家标准数百倍，结合其临床表现，可

明确诊为甲醇中毒。 
当地政府根据各医院提供的资料，发现患者数量有蔓延的趋势，

为了防止中毒患者的进一步增加，山西省政府迅速在全省各地查封散

白酒销售点 100 多个，并通知各医院发现类似病例立即上报，并按甲
醇中毒处理。采取这些措施后，发病的势头得到了有效控制。 
调查发现，本起中毒事件波及朔州、平鲁、灵丘三县（市），中毒

患者共 295例，其中男性占 96.61%，平均年龄 40.73岁，死亡 27例。
发病患者最初均有不同程度的恶心、呕吐、头疼、视物不清、胸闷气

短。病情进展迅速，重者出现视力下降以至失明，双侧瞳孔散大、对

光反射减弱或消失，眼底可见视神经乳头水肿；进行性呼吸困难，烦

躁不安、昏迷。化验二氧化碳结合力明显下降；群体患者具备了视神

经损伤、代谢性酸中毒、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三大特点，临床上符合甲

醇中毒。 
甲醇是一种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的毒物，进入人体后，经过酶的

作用，氧化为甲醛，甲醛对视网膜细胞有特殊的毒性作用，能抑制视

网膜氧化和磷酸化过程，使视网膜细胞发生恶性变化，甚至发展成视

神经萎缩，导致视力丧失。同时，甲醛也能使神经系统功能发生障碍，

甲醛还会对肝脏产生毒副作用，削弱肝脏功能。 
口服甲醇中毒时，应立即采取如下措施：清除未吸收的甲醇，促

进排出，视病情采用催吐或洗胃；纠正酸中毒，主要用 5%的碳酸氢钠
溶液；用 10%的乙醇静滴或正规白酒口服；眼部治疗采用地塞米松、
山莨菪碱、利多卡因混合液球后注射；保脑及其它抢救措施。 
此次假酒中毒事件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努力下，很快查明了假酒的

来源，并抓获了 35名犯罪嫌疑人，据交待，此批酒是按 100公斤甲醇
兑 1吨酒梢的比例，搅拌成 63度左右的散白酒。根据此线索，很快查
明了假酒流向，为有效的控制中毒蔓延打下了基础。 
这些年来，一些地方的不法分子上下串通，非法套购工业酒精，

私自兑制散装白酒出售，致使假酒中毒事件屡屡发生，有的双目失明，

有的抢救无效而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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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彻底杜绝此类事件，必须加强对甲醇生产、经销企业的监督检

查；强化对食用酒精的生产许可证管理，坚决依法查处无证生产销售

的违法行为；要加强对用甲醇和非食用酒精勾兑的假酒危害性的宣传

工作，同时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多种形式，使广大人民群众了

解假酒对人体是有害的。 

 咨询实例 
实例 61： 蜂蛹中毒 
[2001年 8月 1日下午两点半，云南某医院急诊科的陈医生向中心求助] 
医生：我们刚才收治了食用蜂蛹后发病的一家三口人。请问，这些患

者是否是蜂蛹中毒？有什么特效治疗方法吗？ 
PCC：请介绍一下患者的发病情况和主要表现。 
医生：发病的一家三口为两男一女，于昨天中午食用蜂蛹 3~12小时后
出现恶心、呕吐、抽搐。我们这里喜食蜂蛹的人很多，时有中

毒发生。 
PCC：请问食用的是什么蜂的蛹，吃了多少？ 
医生：我们这里吃的蜂蛹种类很多，一般是采摘到什么就吃什么，这

一家人总共吃了约半斤。  
PCC：我们还没有遇到过这类中毒病人，我们查阅一些相关资料后再回
复您，请 20分钟后再打电话。 

[中心通过电话向中国蜜蜂研究所的养蜂专家请教。专家的答复是：云
南地区人民自古就有食用蜂蛹的喜好，他们也特别就蜜蜂蜂蛹进行了

分析，并未发现毒性物质。一般食用蜂产品发生中毒大多是蜜蜂误采

集有毒植物的蜜源或花粉所致。但尚未听说食用蜜蜂蜂蛹中毒的案例。

但南方蜂种较多，也有可能是患者食用了其它品种的蜂蛹造成中毒，

最常见的是马蜂，包括胡蜂、黄蜂。一般马蜂的个头要比普通蜜蜂大

的多，蜂蛹也要大的多。] 
20分钟后陈医生再次打来电话。 
PCC：我们已经咨询了养蜂专家，并查到了一些相关资料。食用普通的
蜜蜂蜂蛹一般不会引起中毒，这三个病人可能是食用了胡蜂或

黄蜂的蜂蛹，其中主要含有神经性毒素，多在有进食后 2~4 小
时发病。靶器官为中枢神经系统，并可造成内脏器官淤血、肿

胀。主要临床表现为头痛、头晕、全身麻木，瞳孔缩小，视物

模糊，重者常突然昏厥、阵发性抽搐、甚至呈惊厥状态。常伴

有消化系统症状如腹胀、腹痛、呕吐、偶有腹泻，呈血性便。

严重病例可出现心肌损害和心律不齐，可发生呼吸和循环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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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竭。 
医生：我的这三个病人很符合这些临床症状和体征。我该如何正确处

理这样的病人呢？ 
PCC：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物，治疗上要注意以下几点：催吐、洗胃、导
泻或高位灌肠，洗胃后口服活性炭 20~40克；利尿，静脉补液，
液体中加入维生素 C 2~4克； 阿托品 0.5~1毫克，或 654-2 5~10
毫克，皮下或肌肉注射，30~60分钟一次，症状减轻后再逐渐减
量，并延长给药的间隔时间，或改为口服；保护心肌，注意防

治休克和呼吸衰竭；控制惊厥，必要时使用冬眠或亚冬眠疗法。 
医生：这样我在治疗上就明确多了，谢谢你们。 
[8月 17日通过电话随访陈大夫，三名患者按中心建议的方法处理，均
已痊愈出院。]           

实例 62： 黄花菜中毒 
[2001 年 7 月 5 日 15:30，沈阳某医院王医师（以下简称“医师”）来

电话 ，询问他们刚接收的一个患者的诊治问题] 

医师：我们今天收治一例 24岁的男性患者，现恶心、呕吐较为严重，
且有腹痛。患者午饭吃了约 200 克新鲜的黄花菜。请问，此患
者是否是黄花菜中毒？ 

PCC：患者所食用的黄花菜是如何加工的？  
医师：采摘后用热水焯了 1分钟后，凉拌食用。还喝了半瓶啤酒。 
PCC：症状出现在食用后多长时间？  
医师：约在 2 个小时后出现，一开始消化道症状就比较剧烈，特别是
呕吐比较严重。 

PCC：现在你给患者用了什么治疗？  
医师：我们给患者补液、应用抗菌素，没有其他处理？ 
PCC：现在患者一般情况还好吗？ 
医师：患者乏力、面色苍白，心率 115 次/分，血压 120/65mmHg，入
院到现在约 2个小时，无尿。  

PCC：根据你提供的情况，患者很可能是黄花菜中毒。黄花菜的花、根
中均含有秋水仙碱和天门冬碱，这些生物碱在新鲜的黄花菜中

含量较高，干的黄花菜中含量较少。秋水仙碱溶于水，加热易

降解。光照后秋水仙碱颜色变深，但毒性并不降低。黄花菜进

食后其有毒成分在胃肠道吸收迅速，秋水仙碱在体内和蛋白结

合，蛋白结合率为 50%。 秋水仙碱在体内主要经肝脏脱乙酰酶
的作用下降解，肝肠循环代谢；1/4以原形从肾脏排出。在体内
的半减期约 3小时，但在组织中可存留 10天。一般在进食黄花
菜后 2-12个小时候发病，轻度中毒多表现为恶心、呕吐、无力、



《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中毒控制中心简报》2001年  第 6期 

 8

腹痛，胃肠道出血及低血容量和水电解质平衡失调；严重者在

24小时到 72小时内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表现。部分患者可出
现白细胞一过性增高。一般在 7-10天内恢复。恢复后少数患者
可有可恢复性脱发。 

医师：现在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患者呢？  
PCC：对轻症患者可多饮水，休息后多能缓解；此患者较重，所以首先
给患者口服活性炭 50克，然后可让患者喝新鲜牛奶一杯，口服
硫酸镁导泻，泻剂可每 6小时一次，连用 4-6次。同时要注意水
电解质的状况，及时补液。注意监测心、肝、肾的功能状况，

及时给与对症治疗。 
医师：黄花菜中毒怎么预防呢？  
PCC：食用新鲜的黄花菜前要去其长柄，用开水焯后再用冷水浸泡 2
小时以上，烹调后再食用。干黄花菜仅需浸泡去柄后就可食用。 
[7月 10日随访，患者已完全恢复]           (ZXR, SCY) 

 新品介绍 —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
有国家环保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编纂发行的《中国现有化学物质

名录》微机版现对外发行，该数据来源于登记中心 1999 年底以前增
补申报的数据，共 26000 多条化学物质的名称，此次发行的版本对
1996年以前的数据进行了再次审校。此资料对了解我国现有化学物的
整体状况有所帮助。 
国家环保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的地址是：北京安外北苑，邮编

100012，联系电话：010 84915286，传真：010 84913897  (SCY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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